
ICU （重症监护病房）收治范围及转入转出标准

第一部分  ICU 收治病种范围

ICU 的病人来源一般可分为四个方面：

（1）急性可逆性疾病。对于这类病人，ICU 可以明确有效地降低

死亡率，疗效肯定。

（2）高危病人。这类病人以患有潜在危险的基础疾病但又因其他

原因需要进行创伤性治疗的病人为代表。ICU 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治

疗并发症，减少医疗费用。

（3）慢性疾病的急性加重期病人。ICU 可以帮助这类病人度过急

性期，以期望病人回到原来慢性疾病状态。对于这类病人，ICU 有

较好的效果。

（4）急慢性疾病出现不可逆性恶化，如大出血但无法有效止血、

恶性肿瘤病人的临终状态等等， ICU 无法给予这类病人有效的帮

助，故他们不是 ICU 的收治对象。

以下病种门急诊在通知 ICU 科医生后可以直接收入 ICU 科。

ICU 收治病种的范围主要有：

一、 心跳呼吸骤停复苏成功后

二、 各种类型休克

三、 急性呼吸衰竭

四、 慢性呼吸功能不全急性发作

五、 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 ）

六、 重症哮喘

七、肺性脑病

八、肺栓塞

九、重症肺炎

十、其它需呼吸支持治疗情况

十一、 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塞）

十二、 急性心功能不全或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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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严重心律失常

十四、高血压危象

十五、高血压脑病

十六、急性主动脉夹层

十七、感染性心内膜炎

十八、其它心血管系统情况

十九、急性肾功能不全或肾衰

二十、重症胰腺炎

二十一、大出血

二十二、严重创伤、多发伤无急诊手术指征

二十三、急性神经系统损伤

二十四、急性重症肌无力

二十五、其它神经内科情况

二十六、重症感染、脓毒症

二十七、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二十八、严重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平衡失调

二十九、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低血糖昏迷

三十、垂体危象

三十一、甲状腺功能亢进危象

三十二、甲状腺功能减退危象

三十三、肾上腺危象

三十四、急性重症肝炎

三十五、急性中毒

三十六、溺水

三十七、中暑

三十八、电击（含雷击伤）

三十九、其他急性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等致伤性因素所致的损伤

四十、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多脏器功能不全或衰竭

四十一、 原因不明的急性昏迷、晕厥、抽搐等

四十二、普通外科 疾病转入 ICU 标准

（一）腹部外伤

2



（二）急性化脓性腹膜炎

（三）胃十一指肠术后

（四）急性肠梗阻或肠扭转术后

（五）化脓性胆管炎术后

（六）普外科其他需转入 ICU 的病种

1、门脉高压分流或转流等大手术后

2、消化系统肿瘤根治术后；

3、腹主动脉瘤介入和手术后；

4、腹腔间隔综合征影响心功能或其它脏器功能；

5、短肠综合征需较长时间肠内/肠外营养支持。

四十三、骨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四十四、颅脑外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四十五、胸外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四十六、妇产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四十七、各外科系统术前高危患者转入 ICU 标准

四十八、术后高危患者转入 ICU 标准

四十九、大面积烧伤的患者

第二部分 ICU 转入转出标准

一、心跳呼吸骤停复苏成功后
收入指征：

不明原因或急性因素导致心跳呼吸骤停经心肺复苏抢救成功后，均

应收入 ICU 继续进行监护与治疗（不包括病程晚期的心脏停博及暂

不能搬动者）。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不再需要对呼吸、循环等各项参数进行严密监

测，也不需要进行机械通气治疗。

二、各种类型休克
收入指征：

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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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下列休克的基本临床表现

收缩压＜10.7Kpa(80mmHg) ，或原收缩压降低 4 Kpa(30mmHg)

以上，并伴有下列二项：

1、意识障碍；

2、皮肤湿冷；

3、尿量减少，24 小时尿量＜400ml 或＜17ml/h ；

4、代谢性酸中毒。

（二）各类型休克（低容量休克、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

性休克等），经扩容及初步病因治疗后，生命体征仍不平稳者。

转出指征：

休克纠正，无继发性损伤存在，病情基本控制。

三、急性呼吸衰竭
收入指征：

有引起急性缺氧和/CO2 潴留的病因存在并以下之一：

1、一般鼻导管吸氧不能纠正低氧。

2、引起呼吸衰竭的病因不能立即纠正而需要一段时间或进一步治

疗。

3、引起其它系统功能障碍或代谢紊乱

4、有进一步加重的可能

5、需要基本呼吸监测和支持治疗及更高级的呼吸支持治疗

转出指征：

呼吸困难、紫绀完全缓解，病因得到明显纠正或治愈，血气分

析大致正常，不吸氧情况下可能满足机体基本需要，不再需要机械

通气治疗。

四、慢性呼吸功能不全急性发作
收入指征：

多次住院，经呼吸支持治疗呼吸功能明显改善伴

1、此次呼吸功能不全较前有加重的趋势

2、一般鼻导管吸氧不能纠正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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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起急性发作的病因不能立即纠正而需要一段时间或进一步治

疗

4、引起其它系统功能障碍或代谢紊乱

5、有进一步加重的需要高级呼吸支持可能

6、需要基本呼吸监测和支持治疗及更高级的呼吸支持治疗

转出指征：

呼吸衰竭得到明显改善，呼吸困难、紫绀完全缓解，病因得到

明显纠正或治愈，血气分析大致正常，不再需要机械通气治疗。

五、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一）存在引起 ALI/ARDS 急性因素；

（二）临床有明显呼吸困难或紫绀的急性发作；

（三）血气分析有下列任何一项异常者：

1、PH 值＜7.30；

2、PaO2 ＜8Kpa （60mmHg ）；

3、PaCO2 ＞6.66 Kpa（50mmHg ）；

4、SpO2 ＜90% ；

（四）慢性呼吸功能失代偿，需要开放气道机械通气者。

转出指征：

呼吸困难、紫绀完全缓解，血气分析大致正常，不再需要机械通气

治疗。

六、重症哮喘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1、呈端坐呼吸,伴有焦虑,烦躁,大汗淋漓或意识改变；

2、呼吸频率＞30 次/分,心率＞120 次/分,哮鸣音响亮,弥漫或减弱

至无；

3、如果患者能配合检查,则最大呼气峰流速(PEFR)＜60 升/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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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流量(PEF%) ＜50%,4 、5、常伴有高碳酸血症或需要机械通气；

6、即使接受了"充分的"治疗后,仍可再次出现严重发作及需要接受

多个疗程的全身性激素治疗，其严重程度可能从轻度到危及生命；

7、临床上有任何致命性发作的表现；

8、开始治疗后重症发作的表现持续存在；

9、雾化吸入β受体激动剂治疗15～30min 后 PEF<50 ％预计值或

个人最佳值。

10、吸入 60％氧浓度时 PaO2<8.0kPa ；PaCO2>6.7kPa ；

11、全身衰竭、呼吸微弱、意识模糊或嗜睡；昏迷或呼吸停止。

转出指征：

二氧化碳潴留和低氧血症纠正，稳定 24 小时。

七、肺性脑病
转入指征：

具有原发病基础及诱因且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呼吸衰竭（标准见教科书）；

2、有中枢神经系统改变和精神障碍（兴奋或抑郁）；

3、出现其它系统功能改变（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尿量减少等）；

4、出现酸碱平衡紊乱或电解质失调。

转出指征：

病因得到明显纠正或治愈，意识状态明显改善，血气分析大致正

常，不吸氧情况下可能满足机体基本需要，不再需要机械通气治疗。

八、肺栓塞
转入指征：

具有发生肺栓塞的危险因素同时伴有以下之一：

1、短时间内出现呼吸功能明显改变；

2、出现血流动力学明显改变；

3、出现胸痛、发绀、呼吸困难、晕厥、休克等表现之一

4、血气分析、心电图、胸部 X 线、D-二聚体、CT、MRI 、DSA

核素肺通气/灌注显像、超声心动图、肺动脉造影等辅助检查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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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支持肺栓塞的诊断，或有三项不能排除肺栓塞的诊断。

转出指征：

病因得到明显纠正或治愈，症状明显缓解，血气分析大致正常，

不吸氧情况下可能满足机体基本需要，不再需要机械通气治疗。

九、重症肺炎
转入指征：

胸部 X 线斑片状阴影，或间质改变，有或无胸液。且伴有以下

之一者：

1、新近出现咳嗽、咳痰，或原呼吸道疾病加重，并有脓痰，有或

无胸痛；

2、发热；

3、肺实变体征或湿罗音：

4、白细胞>10 ×109 ／L 或<4 ×109 ／L，有或无核左移；

5、血或胸液培养到病原菌；

6、经纤支镜或人工气道吸引标本培养到病原菌浓度≥l×105cfu／

ml(半定量培养++)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标本≥1×104cfu／

ml(+ ～++) ，防污染标本毛刷(PSB)或防污染 BAL 标本≥l×103cfu

／ml(+)；

7、呼吸道标本培养到肺炎支原体或血清抗体滴度呈 4 倍或 4 倍以

上增高；

8、血清肺炎衣原体抗体滴度呈 4 倍或 4 倍以上升高：

9、血清嗜肺军团菌直接荧光抗体阳性并抗体滴度增高。

转出指征：

呼吸困难、紫绀完全缓解，肺部干湿性罗音大部或完全消失，

生命体征平稳，病因得到明显纠正或治愈，血气分析正常，白细胞

恢复至正常，细菌学检查两次以上为阴性，不再需要机械通气治疗。

十、其它需呼吸支持治疗情况
转入指征：

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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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呼吸频率>40 次/分或>30 次/分持续 6 小时以上或≤8 次/min ；

2、SPO2 在吸入 50% 氧气时＜90% ；

3、动脉血 PCO2 增高并有呼吸性酸中毒；

4、胸部物理治疗或吸痰频率小于 2 小时一次；

5、有、无创机械通气;

6、长期带气管切开管或无人工气道但需人工排痰

7、气道严重病变。

转出指征：

呼吸困难、紫绀完全缓解，肺部症状完全消失，生命体征平稳，

病因得到明显纠正或治愈，血气分析正常，白细胞恢复至正常，细

菌学检查两次以上为阴性，不再需要机械通气治疗。

十一、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塞）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临床诊断为不稳定型心绞痛中高危组患者(见表 1)；

2、可疑急性心肌梗塞（心绞痛持续并伴有急性心梗早期心电图变

化）；

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

表 1 不稳定性心绞痛临床危险度分层

心绞痛类型
发作时

ST↓幅度

≤1mm

持续

时间

<20min

TnT/TnI

低危险组 初发，恶化劳力型，无静息时

发作

中危险组 A:1 个月内出现的静息绞痛，但

48 小时内无发作者（多数由劳

力型心绞痛）进展而来

B：梗死后心绞痛

高危险组 A:48 小时内反复发作静息心绞

痛

B：梗死后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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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正 常 或

>1mm <20min
轻 度 升

高

升高

>1mm >20min



注：①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其危险度分层上调一级，若心绞痛是由非梗死区缺

血所致时，应视为高危险组；②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40% ，应视为高危险组；

③若心绞痛发作时并发左心功能不全、二尖瓣返流、严重心律失常或低血压（SBP

≤90mmHg ）,应视为高危险组；④当横向指标不一致时，按危险度高的指标归类，

例如：心绞痛类型为低危险组，但心绞痛发作时 ST 段压低>1mm ，应归入中危险

组。

转出指征：

（一）不稳定型心绞痛症状缓解，心电图稳定，心肌酶正常；

（二）急性心肌梗塞症状明显改善，无心功能不全及心律失常并发

症，不再需要心脏及血流动力学监测。

十二、急性心功能不全或衰竭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急性左心功能不全；

2.急性左心功能衰竭肺水肿；

3.心源性休克；

4.急性心包填塞（心脏压塞）。

转出指征：

左心功能不全、心源性休克、心包填塞等症状得到控制，不再

需要进行心脏血流动力学监测。

十三、 严重心律失常
收入指征：

1、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2、临床上有症状或并伴有严重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快速心律失常

或慢性心律失常。

3、对频发室性或房性早搏是否收入 ICU，应请示主治医师以上

医师（含主治医师）决定。

转出指征：

心律失常基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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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高血压危象
收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1、血压显著增高:收缩压>200mmHg, 舒张压>110mmHg 以上；

2、靶器官急性损害的表现(之一):

(1)视力模糊,视力丧失,眼底检查可见视网膜出血,渗出,视乳头水肿;

(2)胸闷,心绞痛,心悸,气急,咳嗽,甚至咯泡沫痰;

(3)尿频,尿少,血浆肌酐和尿素氮增高;

(4)一过性感觉障碍,偏瘫,失语.严重者烦躁不安或嗜睡.

(5)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征象 :发热感,多汗,口干,寒战,手足震颤,心悸

等;

转出指征：

血压控制正常或收缩压＜ 18.7Kpa （140mmHg ），舒张压＜

12Kpa （90mmHg ），症状消失。

十五、高血压脑病
收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1、动脉压升高：原来血压已高者，在起病前，再度增高，舒张压

达 16Kpa （120mmHg ）以上，平均动脉压常在 20.0～26.7kpa

（150 ～200mmHg ）之间；

2、颅内压增高：由脑水肿引起。患者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视

乳头水肿，视网膜动脉痉挛并有火焰样出血和动脉痉挛以及绒毛状

渗出物；

3、意识障碍：表现为嗜睡及至昏迷，精神错乱亦有发生；

4、癫痫发作：可为全身性局限性发作，有的出现癫痫连续状态；

5、阵发性呼吸困难：由于呼吸中枢血管痉挛，局部缺血及酸中毒

所引起；

6、其它脑机能障碍的症状：如失语、偏瘫等；

7、实验室检查可见:脑脊液压力增高（诊断已明确时禁作），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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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蛋白含量也可增高。脑电图可见弥散慢波或 /和癫痫性放电。颅

脑 CT 扫描可见因脑水肿所致的弥漫性的白质密度降低。

转出指征：

血压基本控制，意识状态明显好转，颅内高压症状消失，癫痫得到

控制，呼吸困难消失。

十六、急性主动脉夹层
转入指征：

具有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之一（1＋1）：

临床表现：

1、 胸痛：突然发生的、持续性、进行性加重的剧烈胸痛，呈

刺痛、撕裂样或刀割样疼痛，病人往往不能忍受，此时大汗淋漓，

含服硝酸甘油无效。心电图检查排除急性心肌梗塞；

2、休克：病人出现面色苍白，大汗，精神紧张或晕厥，四肢末

端湿冷；

3、胃肠道症状：若夹层波及主动脉远端，病人可有腹痛，呕吐，

呕血及便血。系夹层血肿压迫肠系膜动脉引起缺血性结肠炎所致。

4、精神神经系统症状：若血肿累及颈动脉或无名动脉开口处，

可表现一时性脑缺血,甚至脑卒中。

5、肢体无脉或脉搏减弱：此系血肿累及无名动脉或左锁骨下动

脉，或髂总动脉并压迫其开口处所致。

6、其他：血肿压迫临近脏器而出现相应器官受压的症状，如声

音嘶哑、呼吸困难、咯血、哮喘等。如果血肿发生在主动脉的近端，

可引起主动脉瓣的相对关闭不全，胸骨左缘第二肋间可闻及舒张期

杂音。有时主动脉夹层血肿向脏器溃破可出现心包积液、胸腔积液

等。

辅助检查：

1.X 线表现:

（1）正、侧位胸部平片可见上纵隔影增宽，主动脉局部或广泛

性膨隆，如能观察到主动脉内膜的钙化影与主动脉外缘的距离

增宽（正常为 3mm ），则提示有夹层动脉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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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动脉邻近的器官，如气管、食管或腹部脏器受膨隆的主

动脉推压移位。

（3）心影增大，搏动减弱提示心包积血或心衰。

（4）夹层动脉瘤破入左侧胸腔，表现为迅速增加的胸腔积液

2.心血管造影:

在主动脉影膨隆部分，注射造影剂后显示主动脉腔变窄，主

动脉壁增厚。造影剂可通过主动脉壁上的裂口进入动脉夹层，

使真假腔显示为两条平行的致密管道影，其中有一细的透亮线

影分隔。若夹层动脉瘤假腔内有血栓，则不能或不完今为造影

剂所充盈。

3.超声检查:

显示主动脉内的双腔改变。

4.CT 表现:

（1）钙化的内膜从主动脉壁向腔内移位 5mm 以上。增强后可

见撕脱的内膜片呈线样的低密度影。

（2）增强后显示真假两腔，其各自的密度与血流速度、有无血

栓形成有关。通常假腔的强化与排空均较真腔延迟。

5.MRI 表现:

（l）直接征象是显示主动脉内的内膜瓣和真假双主动脉腔。真

腔和假腔的鉴别主要取决于两者的血流速度不一。真腔血流速

度快表现为流空的无信号改变，假腔因流速慢常出现信号。内

膜瓣则为真、假两腔之间的窄条状较低信号影。由于夹层动脉

瘤的真假腔与其间的内膜瓣对比明显，易于观察内膜的撕裂口。

（2）间接征象是主动脉腔受压失去正常形态。如假腔内为血栓

所充填，可表现为动脉壁局部增厚。

（3）心包积血或胸腔积血，表现为 T1 加权和 T2 加权均为高

信号强度改变。

（4）夹层动脉瘤可直接破入肺或胸腔， MRI 扫描时可见到夹层

动脉瘤旁的肺组织内出现成片的高信号影，应高度警惕夹层动

脉瘤已破入肺内。

转出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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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征平稳，心痛等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各种严重心律失常

纠正，内环境紊乱得到纠正，各种病因或危险因素得到明显控制或

处于稳定期。

十七、感染性心内膜炎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1、常引起严重和迅速的瓣膜损害，造成主动脉瓣和二尖瓣返流；

2、多个器官和组织的转移性感染和脓肿的出现；

3、形成瓣膜口狭窄，可出现严重的血流动力障碍；

4、演变成难治性心力衰竭；

5、感染性心内膜炎复发或再发者。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各种严重心律失常纠正，

内环境紊乱得到纠正，各种病因或危险因素得到明显控制或处于稳

定期。

十八、其它心血管系统情况
收入指征：

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

1、成人 BP＜40 次/min 或＞120 次/min ；

2、生命体征不稳定需要持续监测；

3、周围循环灌注不良或持续代谢性或呼吸性酸中毒；

4、心律失常难以纠正，影响血流动力学；

5、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升压/降压）>48 小时；

6、抗凝和溶栓后出现心律失常、血压下降、脑出血等危及生命的

情况；

7、失血、低血容量、全身性感染但未达严重休克阶段；

8、动脉急性闭塞性疾病未彻底解除；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停止或用量非常小，临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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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基本消失，各种严重心律失常纠正，内环境紊乱得到纠正，各种

病因或危险因素得到明显控制或处于稳定期。

十九、急性肾功能不全或肾衰
收入指征：

有明确急性肾功能不全之病因，并有下列临床表现之一者：

（一）尿量：24h 尿量＜400 ml （＜17ml/h ）或无尿；

（二）血清钾＞6.0mmol/L 及心电图出现 T 波高尖等高血钾表现；

（三）血肌酐、尿素氮急剧增高。

转出指征：

（一）尿量增多，血钾、尿素氮、肌酐等有关实验室指标逐日下降

或趋于正常，高血钾所致严重心律失常基本控制。

（二）经监护治疗而病情发展需长期透析治疗。

二十、重症胰腺炎
收入指征：

同时具备下列两条者：

（一）有暴饮暴食、腹部外伤或胆道系统疾病史；

（二）临床诊断符合急性胰腺炎；

（三）伴有以下一条表现者：

1、有剧烈和弥漫的腹痛或休克表现；

2、高热、腹胀，全身中毒症状明显；

3、腹腔穿刺液为血性液体或酱油色液体，穿刺液淀粉酶升高；

4、升高的血淀粉酶突然下降，血糖升高，血清钙磷浓度下降；

5、B 超提示胰周渗出、胸腔积液，腹腔积液、肠腔积液积气；

6、CT 提示胰腺肿大、边界模糊，胰腺实质密度不均匀；

7、急性器官功能不全或衰竭。

转出指征：

胰腺炎症控制，坏死感染组织吸收、局限，器官功能恢复，生

命体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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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大出血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一）出血性疾病引起的严重急性出血并发症：如消化道、呼吸道、

泌尿道或颅内出血等；

（二）上消化道出血：突发大量呕血，或出现低血压，收缩压＜10.7

Kpa （90mmHg ），面色苍白、皮肤湿冷等休克表现者；

（三）咯血引起突发窒息或呼吸困难、紫绀等危重症状；

（四）产科出血合并失血性休克，经抢救生命体征未平稳，或出血

原因未完全控制者；

（五）各部位创伤后引起的失血性休克，如肝、脾破裂，肾挫裂伤，

血胸等。

转出指征：

出血基本控制，经观察 24—72 小时，生命体征稳定，无严重

早期并发症。

二十二、严重创伤、多发伤无急诊手术指征
收入指征：

严重创伤、多发伤，伤后 24 小时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

（一）严重创伤合并创伤性休克，收缩压＜10.7 Kpa（80mmHg ）；

（二）有窒息史，呼吸异常，需开放气道或行机械通气治疗；

（三）有心脏骤停者；

（四）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 ）＜8 分，有瞳孔散大，或仍表现

为意识障碍者；

（五）多发伤，伤情危重者。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观察 24--72 小时，无严重早期并发症。

附：多发伤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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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部位

颅脑损伤

颌面损伤

胸部外伤

腹部损伤

骨盆骨折

上肢

下肢

软组织损伤

伤 情

颅内血肿，脑挫裂伤及颅底骨折

开放性骨折伴有大量出血

气胸、血胸、连枷胸、膈疝、心或纵膈气肿

（无论有否肋骨骨折）

腹腔内脏器损伤

伴有后腹膜血肿而致休克

肩胛骨或长骨骨折

长骨骨折伴有广泛的挫伤或撕裂伤

注：表中 2 项或者 2 项以上合并存在，即为多发性损伤；但仅

有上肢损伤合并下肢损伤而无休克表现者，不能作为多发性损伤。

二十三、急性神经系统损伤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一）有引起急性脑功能障碍的病因且伴有

1、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

2、意识状态逐渐加重

3、颅内感染，颅内压增高

（二）暂不够手术指征的脑血管病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者

（三）有可能突然加重的脑血管病变或畸形

（四）需要监测生命体征及影响呼吸循环中枢的急性损伤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基本平稳，引起急性脑功能损伤的病因得到控制或消

失，无需呼吸支持。

二十四、急性重症肌无力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病情加重，累及呼吸肌，引起呼吸肌无力或麻痹而致呼吸困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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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现肌无力危象、胆碱能危象等需基本或高级呼吸支持（气管

插管、气管切开，无创或有创机械通气）等；

转出指征：

呼吸肌无力得到缓解，呼吸困难明显改善，无需呼吸肌辅助通气后

24－72 小时仍平稳者。

二十五、其它神经内科情况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一) 中枢抑制达到威胁气道通畅和痰液引流；

(二) 突然意识丧失（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标准下降＞2 分）;

(三) 癫痫反复发作或者发作时间延长；癫痫持续状态；

(四) Gasgow 昏迷评分<10 或有继续恶化可能;

(五) 侵入性监测（如颅内压）;

(六) 低体温<35 度持续>1 小时或持续高热>39 度;

(七) 新发进展性卒中;

(八) 脑出血、脑栓塞累及呼吸、循环中枢需支持治疗；

(九) 脑血管急症同时伴有其它脏器的栓塞或出血。

二十六、重症感染、脓毒症、败血症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一）具有明显的感染中毒症状，如发热、心率增快、血常规改变

等；

（二）伴有以下征象之一者：

1、感染灶累及某一器官；

2、血容量不足或休克；

3、血培养致病微生物阳性；

4、出现器官功能障碍或 MODS/MOF 。

转出指征：

感染控制，全身中毒征象消失，微生物培养阴性；器官功能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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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命体征稳定。

二十七、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收入指征：

具有引起 DIC 的病因且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

（一）出现程度不同的出血，如紫癜、血泡、皮下血肿、采血部位

出血、手术创面出血、外伤性出血和内脏出血等。

（二）临床上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脏器功能障碍的不同症状，如呼

吸困难、少尿、无尿、恶心、呕吐、腹部或背部疼痛、发热、黄疽、

低血压、意识障碍(严重者发生昏迷)及各种精神神经症状。

（三）血小板低于 10 万／mm3 。

（四）凝血酶原时间测定延长 3 秒以上。

（五）纤维蛋白原低于 150mg/dl 。

（六）3P 试验（＋），血清 FDP 值>20 μg/dl。

（七）其它提示有可能为 DIC 的实验室检查。

转出指征：

原发病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出血倾向得到明显缓解，凝血功能恢

复正常，血小板、3P 实验、FDP 等相关实验室检查恢得正常。

二十八、严重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平衡失调
各科室危重病出现严重电解质紊乱，如高血钾、低钾、高钠、

低钠等，并伴有相应临床表现者。

（一）高钾血症

收入指征：

血清钾＞6.0mmol/L, 有 ECG 变化，如窦房或窦室阻滞、T 波高

尖、QRS 波增宽、室性纤颤，心博骤停。

转出指征：

血清钾＜5.5mmol/L ，ECG 上述变化消失。

（二）低钾血症

收入指征：

血清钾＜2.5mmol/L （周期性麻痹除外）,同时伴有 ECG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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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T 波增宽、低平倒置、出现 U 波及 Q---T 间期延长，伴室性心

律失常。

转出指征：

血清钾恢复正常，ECG 变化好转，室性心律失常控制。

（三）高钠血症

收入指征：

血清钠＞145mmol/L ，伴烦躁、谵妄或昏迷。

转出指征：

血清钠接近正常，上述症状改善或消失。

（四）低钠血症

收入指征：

血清钠＜130mmol/L ，伴意识障碍，如淡漠、嗜睡、昏迷。

转出指征：

血清钠接近正常，意识障碍改善。

（五）其他

低镁血症、高镁血症、低钙血症、高钙血症，均系肝、肾、内

分泌、肿瘤、胰腺疾病等部分征象，出入 ICU 指征应根据原发病决

定。

（六）酸碱失衡

收入指征：

PH<7.3 或 >7.5或正常但有双重或多重酸碱平衡紊乱或需用机

械通气者。

转出指征：

双重性或三重性酸碱失衡经治疗后转为单一性酸碱失衡（观察 24

—36 小时）或不再需要机械通气。

二十九、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低血糖昏迷
收入指征：

（一）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具备以下两项及以下者)

1、尿糖、尿酮强阳性；或伴肾损害者尿糖、尿酮减少；

2、尿中检出蛋白及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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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血糖>16.7mmol/L;

4、血酮>4.8 mmol/L ；

5、HCO3 -<18 mmol/L ；

6、PH<7.35;

7、CO2-CP<20 mmol/L;

8、电解质失衡

9、神经精神改变

（二）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

1、极度烦渴、尿量减少、体重下降、皮肤干燥、脉快而弱甚至休

克；

2、神经精神症状

3、血糖>33.3mmol/L;

4、血浆渗透压>350mOsm/L

5、电解质失衡

6、尿糖、尿酮强阳性

（三）低血糖昏迷（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

1、血糖<3.3mmol/L;

2、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症状（软弱无力、四肢震颤、麻木、心悸、

焦虑不安、心率加快等）

3、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视物不清、

定向力障碍、抽搐、意识障碍等）

三十、垂体危象
收入指征：具有一项辅助检查及一项临床表现

1、意识障碍、休克;

2、T >40 ℃或<35 ℃;

3、低血糖及相应的临床表现；

4、低血压，循环虚脱；

5、水中毒，脑水肿等相应表现；

6、神经精神症状；

7、血中甲状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性激素、血浆皮质醇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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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长激素、泌乳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黄体生成素、促甲状

腺激素等水平降低；

9、基础代谢率下降；

10、垂体 X 线、CT 、MRI 、血管造影等发现垂体肿瘤。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意识状态明显改善，内环境紊乱得到纠正，各

脏器功能明显好转，各种病因或危险因素得到明显控制或处于稳定

期。

三十一、甲状腺功能亢进危象
收入指征：

有甲亢的原发病存在且具以下之一：

1、T>39 ℃;

2、心率>140 次/分；

3、神经精神症状；

4、快速心律失常，血压下降，心力衰竭；

5、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意识状态明显改善，内环境紊乱得到纠正，各

脏器功能明显好转，各种病因或危险因素得到明显控制或处于稳定

期。

三十二、甲状腺功能减退危象
收入指征：

有甲减的原发病存在且具以下之一：

1、出现心率减慢、嗜睡；

2、意识状态改变；

3、呼吸功能改变，呼吸变浅变慢；

4、循环衰竭；

5、血清 T3、T4、FT3、FT4 下降；

6、血清 TSH 升高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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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血气分析异常。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意识状态明显改善，内环境紊乱得到纠正，各

脏器功能明显好转，各种病因或危险因素得到明显控制或处于稳定

期。

三十三、肾上腺危象
收入指征：

原已诊断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的基础上出现以下情况之

一：

1、用原发病难以解释的脱水、低血压、循环衰竭，补液、应用

血管活性药物抗休克效果不好；

2、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3、软弱无力、烦燥不安、淡漠、嗜睡、昏迷等神经系统症状；

4、高热、呼吸困难、明显脱水、少尿、无尿，甚至急性肾衰；

5、低血糖、低血钠、血及尿中游离皮质醇降低；ACTH 兴奋试

验（＋）；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意识状态明显改善，内环境紊乱得到纠正，各

脏器功能明显好转，各种病因或危险因素得到明显控制或处于稳定

期。

三十四、急性重症肝炎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高度黄疸、高度乏力、高度食欲不振；

2、血清白蛋白的浓度低于 30g/L;

3、血压下降、心律不齐、心跳骤停;

4、明显出血倾向;

5、肝、肾功能明显改变;

6、大脑功能受抑制，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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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酸碱平衡紊乱及电解质失调完全纠正，原发疾

病得到有效治疗，无近期严重并发症可能。

三十五、急性中毒
收入指征：

有毒物接触史，出现下列各系统症状体征之一：

1、神经系统：昏迷；谵妄；惊厥；瘫痪；

2、呼吸系统：呼吸机麻痹或瘫痪需用机械通气者，急性肺水肿；

急性呼吸衰竭；

3、循环系统：各种严重心律失常；心跳骤停；休克，心肌损伤；

4、泌尿系统：急性肾功能衰竭；少尿甚至无尿；

5、血液系统：严重溶血性贫血；急性粒细胞缺乏；严重出血。

转出指征：

症状体征明显好转，生命体征基本稳定，重要脏器的各种严重

并发症基本得到控制。

三十六、溺水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凡出现意识障碍、心跳呼吸骤停；

2、需要开放气道机械通气；

3、循环衰竭、严重心律失常；

4、因脑缺氧、脑水肿、出现抽搐。

转出指征：

意识恢复，机械通气撤除，血压稳定，严重心律失常消失，观

察 24—48 小时。

三十七、中暑
收入指征：

重度中暑，伴意识障碍、抽搐、休克、少尿、DIC、心衰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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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者。

转出指征：

体温降至 38℃以下，临床症状基本控制。

三十八、电击（含雷击伤）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电击伤后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2、电击伤后出现严重心律失常；

3、需在 ICU 内观察防治各种并发症。

转出指征：

意识恢复，严重心律失常消失，观察 24—48 小时。

三十九、其他急性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等致伤性因素所致的损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2、出现严重心律失常；

3、需在 ICU 内观察防治各种并发症。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恢复，严重心律失常消失，无近期可预见

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发生可能，观察 24—48 小时。

四十、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多脏器功能不全或衰竭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一）存在引起MODS/MOF 的急性病理因素，生命体征不稳定；

（二）病理因素打击 24 小时后出现 2 个以上脏器急性功能不全或

衰竭；

（三）疾病终末期患者或慢性、不可逆性脏器功能衰竭患者不收入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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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指征：

病理因素得到控制，脏器功能恢复，生命体征稳定 48 小时。

四十一、 原因不明的急性昏迷、晕厥、抽搐等
收入指征：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原因不明并经相关科室会诊，仍不能明确病因者,也不能预测病

情下一步发展

2、影响生理功能及内环境紊乱

3、急诊处理后患者病情无明显好转

4、多次出现上次情况，且发作时间缩短，病情逐渐加重者

转出指征：

病因检查清楚，且得到控制，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楚或抽搐得到

控制，预计短时间内无再发者。

四十二、普通外科 疾病转入 ICU 标准
（一）腹部外伤

转入指征：

当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有空腔脏器损伤且开腹部分切除或吻合术后

2、有腹膜炎存在；

3、有实质脏器损伤，整个摘除或部分切除或修补术后；

4、术前＋术中出血量>1500ml ；

5、术后有活动性出血，不宜立即再次探查者；

6、腹膜后血肿随时可能出现破裂，有生命危险者；生命体征不稳，

出现休克表现；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内环境紊乱纠正,意识状态明显改善，腹膜炎

得到有效治疗，无需肠内/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无近期严重并发症

发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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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急性化脓性腹膜炎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化脓性腹膜炎短期无明显局限趋势；

2、局限性腹膜炎体温持续不退，全身症状明显者；

3、弥漫性腹膜炎术后生命体征不稳；

4、腹腔脓肿引流术后 24h 生命体征未见明显好转或有恶化趋势者；

5、血液中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明显异常；

6、腹腔穿刺液涂片或细胞培养阳性；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内环境紊乱纠正,意识状态明显改善，腹膜炎

得到有效治疗，无需肠内/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无近期严重并发症

发生可能。

（三）胃十一指肠术后

转入指征：

当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进食穿孔后，术中见腹腔污染较重者；

2、溃疡出血量>1500ml, 或>1000ml, 有休克表现者；

3、术后出现并发症，需密切观察生命体征者；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内环境紊乱纠正,意识状态明显改善，腹膜炎

得到有效治疗，无需肠内/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无近期严重并发症

发生可能。

（四）急性肠梗阻或肠扭转术后

转入指征：

当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腹腔感染较重；

2、肠切除范围广泛>100cm;

3、出现酸碱平衡失调或电解质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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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现严重并发症，需监测生命体征者；

5、需较长时间肠外营养支持治疗者；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内环境紊乱纠正,意识状态明显改善，腹膜炎

得到有效治疗，无需肠内/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无近期严重并发症

发生可能。

（五）化脓性胆管炎术后

转入指征：

当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体温升高>38.5 度，脉率增快>120 次/分等休克表现；

2、麻醉清楚后，出现烦躁不安、意识障碍、昏睡乃至昏迷等中枢

神经系统抑制表现；

3、手术前的保守治疗期生命体征监测；

4、出现并发症，需监测生命体征；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内环境紊乱纠正, 意识状态明显改善，腹膜炎得

到有效治疗，无需肠内/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无近期严重并发症发

生可能。

（六）普外科其他需转入 ICU 的病种

2、门脉高压分流或转流等大手术后

2、消化系统肿瘤根治术后；

3、腹主动脉瘤介入和手术后；

4、腹腔间隔综合征影响心功能或其它脏器功能；

5、短肠综合征需较长时间肠内/肠外营养支持。

四十三、骨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1、多发伤导致多部位骨折，失血量>1500ml, 或有休克表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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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脊柱损伤导致循环呼吸不稳定，需呼吸循环支持治疗者；

3、脊髓休克早期需监测生命体征；

4、脂肪栓塞；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无需呼吸循环支持。

四十四、颅脑外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1、需测监颅内压；

2、术后需呼吸支持治疗；

3、术后需循环支持治疗；

4、需监测生命体征患者；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平稳，无需呼吸循环支持。无需监测颅内压。

四十五、胸外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一）胸部外伤

1、肺挫伤，气管、支气管损伤需呼吸机治疗;

2、创伤性窒息；

3、连枷胸，影响循环功能；

4、大血管损伤，出现休克症状；

5、胸部畸形影响生命体征；

6、影响呼吸、循环功能的其它情况；

（二）纵隔肿瘤切除术后

（三）食道肿瘤切除术后

（四）肺叶切除术后

转出指征：

手术后 24 小时，且生命体征平稳，无需呼吸循环支持。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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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并发症。

四十六、妇产科疾病转入 ICU 标准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1、妇科、产科大出血>1500ml 或影响循环稳定；

2、羊水栓塞；

3、凝血功能异常，有继发 DIC 可能或 DIC 患者；

4、妊娠性高血压 MAP>110mmHg ，或子痫；

5、胎死宫内导致的全身脏器功能损伤；

6、多胎、畸形等特殊情况的高危产妇分娩之前生命体征监测；

7、剖宫产术后生命体征不稳定患者；

8、其它需要高级生命支持的重症病人。

转出指征：

手术后 24 小时，且生命体征平稳，无需呼吸循环支持。无严

重并发症。脏器功能明显改善，原发疾病或致病因子得到有效控制。

四十七、各外科系统术前高危患者转入 ICU 标准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术前有严重的心肺疾病，如急性心机梗死、COPD;

2、肿瘤广泛根治术，如食管或长时间手术(>6 小时);

3、严重的多发性创伤，如涉及多于三个器官或多于两个体腔的开

放（左侧胸腔或腹腔开发）;

4、多发性长骨和骨盆骨折;

5、大量失血超过 1600ml ，或在 48 小时内>1.5ml/m;

6、年龄>70 岁,有一个以上重要脏器生理储备功能受限;

7、休克：MAP<60mmHg ；CVP<5mmHg ；尿量<20ml/h ；皮

肤湿冷;

8、败血症：血培养阳性，WBC>12 ×10 9/L ,高热>38.3 °C,寒战;

9、感染性休克：WBC>12 ×10 9/L，体温>38.3 ℃，合并有低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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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mHg;

10、严重营养不良：体重减轻 >9kg ，清蛋白<3g/d ，渗透浓度

<280mOsm/L ；

11、呼吸衰竭：PaO2<60mmHg ，Qs/Qt>30% ，需机械通气者；

12、腹部急症：急性胰腺炎，肠坏死，腹膜炎，内脏穿孔，胃肠道

出血；

13、液体复苏后 CVP>15mmHg ；

14、急性肾衰：血尿素氮>50mg/d ，肌肝>3mg/d ，无溶质水清

除率(Ch
20
)>10m/h ；

15、急性肝衰竭：胆红素>3mg/d ，清蛋白<3g/d ，DH>200U/ml ，

血氨>120g/ml ；

16、焦虑，神经系统抑制，浅昏迷，昏迷。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基本平稳，无高热、严重术后早期并发症，不再需要

机械通气。心血管介入治疗观察 24--48 小时无特殊情况。

四十八、术后高危患者转入 ICU 标准
转入指征：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急性大的病情变化：急性心机梗死，肺栓塞，术后大出血；

2、低血压，生命体征不稳定；

3、术后呼吸功能未完全恢复，带气管插管；

4、术中出血在 3000ml 左右，输 1600ml 以上全血或红细胞；

5、严重感染，内脏穿孔，胰腺炎，肠坏死，血培养阳性，吸入性

肺炎，体温上升>38.3 ℃超过 2 天；

6、任何一个重要脏器衰竭（标准同术前）；

7、术后水、电解质紊乱，每天输液在 5000ml 以上。

8、全麻未醒，麻醉意外抢救成功后。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基本平稳，内环境紊乱得到完全纠正，无活动性出血，

无高热、严重感染等术后早期并发症，不再需要机械通气，无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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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活性药物治疗，脏器功能明显改善。

四十九、大面积烧伤的患者
转入指征：

烧伤面积≧10% 。

转出指征：

生命体征基本平稳，内环境紊乱得到完全纠正，无高热、严重

感染，无需血管活性药物治疗，脏器功能明显改善。

秭 归 县 中 医 医 院

二 O 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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